住房公积金经办人授权委托书

委托人：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姓名：           职务：          
受委托人：
姓名：         性别：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
部门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
现委托上列受委托人在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事项中，作为我单位的经办人。经办人变更的，我单位将书面通知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，通知前经办人在委托权限范围内的行为对我单位仍发生效力。
经办人　　　　　　　的权限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办理单位住房公积金所有业务，包括但不限于：办理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、变更登记、注销登记；为本单位职工办理账户设立、变更、转移、封存、启封手续；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、补缴、缓缴业务等。
2.代表单位处理职工就住房公积金事宜提出的投诉、举报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：代表单位接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询问；代表单位确认是否存在欠缴以及欠缴金额；代表单位发表陈述、申辩意见；代表单位接收法律文书等。


委托单位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（签字盖章）：　　


　
年　　月　　日
